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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700) 

 

調整可換股債券的兌換價 

 

玆提述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及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有關(其中包括)配售本金總額為85,100,000港元之5%可換股債券

(「債券」)的公告(「可換股債券公告」)。此外，玆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

八月九日及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有關先舊後新配售現有股份及先舊後新認購新股

份的公告(「配售公告」) (可換股債券公告及配售公告統稱為「公告」)。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及詞語與公告所用詞彙及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債券的條件及條款(其中包括)，假如及每當本公司以全現金的方式發行任何股份

（行使債券附帶的兌換權兌換本金金額或其中一部份為股份所發行的股份除外），而每

股價格相比截至該發行的條款公告前連續五個交易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報

平均每股收市價(「現行市場價格」)的90%為低時，債券兌換價將須按緊接有關發行前

生效的兌換價(「現行兌換價」) 乘以下列分數予以調整： 

 

(A + B) / C 

 

其中A指緊接發行該等新股份前的已發行股份數目；B指按發行該等新股份所收到的總

對價，以該每股現行市場價格可購買的股份數目；及C指緊接發行該等新股份後的已發

行股份數目。 

 

誠如配售公告所公告，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先舊後新認購完成時，本公司配發及

發行126,800,000 股股份(「新發行」)。根據債券的條件及條款，現行兌換價將由每股

0.185港元調整為每股0.182港元(「新兌換價」)，並已於新發行日期二零一三年八月二

十一日起生效。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及本公告日期，仍有面值為24,420,000港元的債券未獲兌

換，而已發行股份總數為1,030,807,900股。新兌換價生效後，未獲兌換的債券獲全數

兌換時本公司需予發行的股份數目上限將如下列所示： 

 

現行兌換價 根據現行兌換價 

將予發行之股份 

數目上限 

新兌換價 根據新兌換價   

將予發行之股份 

數目上限 

    

0.185港元 132,000,000 0.182港元 134,175,824 

 

 

 

 

承董事會命 

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旺堅 

 

香港，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七名執行董事：楊旺堅博士、黃文強先生、楊君女士、陳

漢鴻先生、楊雅女士、溫家瓏博士及俞淇綱博士；(ii)一名非執行董事：俞嬌麗女士；及

(iii)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景華先生、吳洪先生、劉振新先生及葉雲漢先生。 


